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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 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办法的通知 

 

第一条  为了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南京工业

大学硕士论文答辩、评阅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》（南工校研

[2014]2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制订本考核办法，其目的是检查硕士

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出现的偏

差，以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顺利进行。 

第二条 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安排在第五学期初进行。 

第三条  考核评定等级 

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结果分为 A、B、C、D 四等。 

A（85 分以上）：态度端正，实际完成工作量饱满，已取得

一定成果。 

B（70-84 分）：已完成一定的实际工作量，有望近期能取得

成果。 

C（60-69 分）：实际完成工作量较少，近期也无望出成果。  

D（59 分以下）：学位论文工作基本没有实际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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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中期考核工作程序 

1、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位论文工作实际情况，学术型研究生

如实填写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

表》（附件一），专业学位研究生如实填写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表》（附件一）和《全日制硕士专

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》（附件二）。 

2、学院成立若干考核组，每个考核组由 5 名具有副高级以

上职称的研究生导师组成，考核组组长一般由各专业方向资深教

授担任。 

3、考核组就学生提交的中期检查表进行评议，检查论文选

题、实际工作进展、发表论文或申请专利等，学生向检查组以 PPT

形式当面报告论文工作进展，检查组根据实际情况评定等级。 

4、对中期检查评定等级为 C 和 D 的论文，要求学生在一个

月内提交详细研究进展报告，由考核组进行复议，以确定中期检

查是否通过。如评定成绩仍为 C 和 D，应酌情做出延迟答辩处理

决定，并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督促，并定期再次检查。 

5、不按期参加中期检查的学生，答辩时间比正常答辩时间

延期六个月。 

本规定自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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